重庆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准书

渝（市）环准〔2022〕038号

重庆中明硕清再生资源综合利用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6万吨/年铝灰铝渣无害化处置及利用项目（项目编码：2108-500118-04-05-596018）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申请表及相关材料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我局原则同意重庆吉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7626882354）编制的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结论及其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该项目可能引发的环境安全风险主要是爆炸风险和泄漏风险，必须采取有效的应急和预防措施。

一、项目主要建设内容：拟选址位于重庆中明港桥环保有限责任公司厂区现有空地，拟建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一次铝灰提铝车间、二次铝灰无害化处置车间。一次铝灰提铝车间设置2条球磨筛分生产线、1条再生铸造铝锭熔铸线，二次铝灰无害化处置车间设置1条原料二次铝灰预处理加工生产线、1条全部二次铝灰（包括一次铝灰提铝后形成的二次铝灰、预处理后的原料二次铝灰）无害化处置生产线、1条工业硫酸铵生产线、1条铝用精炼剂生产线、混合气分离系统和可燃气体混配系统等主体工程。配套建设废气处理系统、危险废物暂存间、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暂存间等环保工程。废水处理系统依托重庆中明港桥环保有限责任公司现有废水处理站。新建原料一次铝灰暂存库、原料二次铝灰暂存库、成品库、高铝料渣暂存库、二次铝灰中转罐、二次铝灰缓冲仓、储罐区，原料铝灰应急暂存库等储运工程依托重庆中明港桥环保有限责任公司现有空置车间建设。拟建项目新增空压站、冷冻机组、制氮机、循环水站等公用、辅助工程。供热系统、综合楼、办公楼、分析化验室和食宿等公用、辅助工程依托重庆中明港桥环保有限责任公司。拟建项目实施后年处置利用铝灰铝渣6万吨，其中一次铝灰3万吨、二次铝灰3万吨，处置后得到复化铝锭6336吨/年、铝用精炼剂7416吨/年、工业硫酸铵4958吨/年。拟建项目回收的产品应满足国家、地方制定或行业通行的产品质量标准以及接收企业回用要求，各类产品应声明生产来源和可能存在的有害物质风险。复化铝锭应满足《回收铝》（GB/T13586-2021）标准要求；铝用精炼剂应满足《铝及铝合金用熔剂》（YS/T491-2020）标准要求；工业硫酸铵应满足《工业硫酸铵》（HG/T5744-2020）标准要求，有毒有害成分汞、镉、铅、砷、铬等控制指标参照《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GB5085.3-2007）、《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毒性物质含量鉴别》（GB5085.6-2007）的限值要求，不用于作肥料、食品行业等可能影响人体健康的领域。达不到质量标准要求的产品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进行管理。拟建项目总投资约10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约763万元，占本项目总投资的7.63%。
二、项目建设与运营管理中，必须认真落实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实施清洁生产，减少污染物产生和排放，重点应做好以下工作：
严格落实废气污染防治措施。

拟建项目一次铝灰提铝车间投料、球磨、筛分工序产生的含尘废气通过集气罩收集，经两级串联覆膜袋式除尘器处理，颗粒物应达《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50/418-2016）后，通过20米高1号排气筒排放。一次铝灰提铝车间回转炉投料、熔化、扒渣、出料、铝灰冷却筛分等产生的含尘废气通过集气罩收集后，经两级耐高温覆膜式DMC除尘器处理后，与采用低氮燃烧技术的回转炉天然气燃烧废气一并通过20米高2号排气筒排放，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氯化氢、氟化物应满足《再生铜、铝、铅、锌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4-2015）。二次铝灰无害化处理车间投料、球磨、筛分产生的含尘废气通过集气罩收集后，经两级串联覆膜袋式除尘器处理，颗粒物应达《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50/418-2016）后，通过20米高3号排气筒排放。浆化配料罐废气、水解反应罐废气通过密闭管道收集后，引入混合气分离系统制氨水，氨水去中和装置制备硫酸铵产品，回收氨后的尾气（含有氢气和甲烷）送至可燃气体缓存装置，引入天然气混配再送至高铝料烘干机、盐分烘干机的热风炉作为燃料回收热值。高铝料渣烘干系统、盐分烘干系统配套热风炉应采用低氮燃烧技术，燃烧尾气通过20米高5号排气筒排放，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氨应满足《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50/659-2016）其他区域限值。二次铝灰无害化处理车间高铝料烘干、盐分蒸发浓缩结晶、硫酸铵蒸发浓缩结晶、铝制精炼剂烘干脱水产生的含氨废气，经密闭管道收集后，经“旋风除尘器+布袋除尘器+气水分离器”预处理，再与氨水罐呼吸废气、硫酸铵蒸发结晶废气等含氨废气一并引至含氨废气吸收装置制硫酸铵后，尾气再经气水分离器处理，通过20米高4号排气筒排放，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氨应满足《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3-2015）。拟建项目厂界氨、氯化氢、氟化物和硫酸雾应满足《无机化学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31573-2015），厂界颗粒物应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50/418-2016）。拟建项目厂界外设置300米环境防护距离，环境防护距离内无居民区、学校、医院、行政办公和科研等环境保护目标，今后环境防护距离内也不应规划建设上述环境保护目标。
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

拟建项目循环冷却水系统排水回用于拟建项目水解反应工序。检验化验室废水依托中明公司厂区现有物化车间废水处理系统处理设施处理，处理后回用于中明公司现有固化车间。机修废水和水环真空泵废水经隔油沉淀处理，与生活污水一并排入重庆中明港桥环保有限责任公司现有污水处理站，经“预处理+水解酸化+A/O+MBR”处理，pH值、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总磷、石油类、动植物油应达《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氨氮应达《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B级标准后，排入港桥工业园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达《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后，排入大陆溪河。
严格落实地下水和土壤污染防治措施。

拟建项目生产废水管网应采取可视化设计；采取分区防渗措施，一次铝灰暂存库、二次铝灰暂存库、原料铝灰应急暂存库、一次铝灰提铝车间、二次铝灰无害化处置车间、储罐区等应设为重点防渗区，防渗层的防渗性能不低于6米厚渗透系数为1.0×10-7厘米/秒的黏土层的防渗性能；涉及危险废物储存的区域还应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其修改单要求。设置地下水监控井，建立地下水监测环境管理体系，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措施。

拟建项目通过采取废气治理、分区防渗、储罐区设置围堰等措施减少项目对区域土壤环境质量的影响。

（四）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拟建项目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局，并采取减振、隔声、消声等降噪措施后，厂界噪声应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标准要求。

（五）严格落实固体废物分类处置和综合利用措施。

拟建项目应严格按照入场控制指标要求对铝灰渣及二次铝灰进行指标检测，对于不符合要求的原料不予接收，并详细记录入场原料的检测台账，对台账和化验单归档。拟建项目产生的铝灰废包装袋，提铝车间除尘灰，含油废抹布及废手套、废机油及隔油池废油、化验室废物等危险废物交有相应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单位处置。一次铝灰投料、球磨、筛分工序除尘灰，一次铝灰中转罐收集的粉尘，二次铝灰无害化处置车间投料、球磨、筛分工序除尘灰，二次铝灰中转罐、缓冲仓粉尘等危险废物回用到生产过程中。拟建项目无害化处理后得到的高铝料、高铝料烘干工序除尘灰需进行危废鉴别，鉴别前按危险废物进行管理，如经鉴定属于危险废物，应按危险废物管理相关要求进行管理，确保危险废物得到妥善处置；如经鉴定不属于危险废物，按一般工业固废进行管理。危险废物厂内暂存应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要求，转移危险废物必须按照《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 公安部 交通运输部 部令 第23号）要求执行。生活垃圾交环卫部门处置。
（六）加强碳排放管理。
企业应加强碳排放控制管理，通过选用高效设备、采用先进自控系统、强化节能设计和优化管理等措施进一步减少碳排放。

（七）严格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拟建项目工程设计、建设和管理应严格执行国家相关安全规范和要求，加强环境风险防范措施。严格执行入厂物料管控要求；铝灰渣及二次铝灰运输、贮存、加工过程严格防水防潮；拟建项目厂区四周设置截水沟；罐区设置围堰；罐区、装置区按要求设置可燃、有毒气体报警器；水解系统和混合气分离系统设置氧含量在线监控装置；浆化配料罐、5座串联式反应罐设置安全泄压阀和排气管；依托重庆中明港桥环保有限责任公司现有2座1000立方米事故池（兼初期雨水收集池）。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定期开展演练，消防灭火应采用干粉或干冰消防装备，用水将导致该项目铝灰渣及二次铝灰遇水产生氨气、氟化氢，可能会导致中毒，遇明火可能导致燃烧爆炸。
（八）严格执行排污总量控制。

拟建项目污染物总量控制建议指标为：拟建项目水污染物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总量分别为0.515吨/年、0.082吨/年，废气污染物氮氧化物有组织排放量分别为4.89吨/年。指标应按照相关要求获取。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环保投资应纳入工程投资概算并予以落实。项目投入运行前，应依据有关规定向市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申请排污许可，不得无证排污或不按证排污。项目竣工后，你公司应按照有关规定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并依法向社会公开验收报告，公示期满5个工作日内，建设单位应登录全国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填报验收等相关信息。

四、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依法重新报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5年该项目方开工建设的，其环评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项目正式投入运行后3年内应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并报市生态环境局备案，后评价中应重点关注项目持续性、累积性环境影响，并及时采取相应污染防治改进措施。

五、本批准书内容依据你公司报批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推荐方案预测的环境状态和相应条件作出，若项目实施或运行后，国家和本市提出新的环境质量要求，或发布更加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或项目运行出现明显影响区域环境质量的状况，你公司有义务按照国家及本市的新要求或发生明显影响环境质量的新情况，采取有效的改进措施确保项目满足新的环境保护管理要求。
六、项目按规定接受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总队、永川区生态环境局的环保日常监管，你公司应在收到本批复后20个工作日内，将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书送永川区生态环境局。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      

2022年6月29日      

抄送：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总队、市生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永川区生态环境局，重庆吉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